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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340號

傳真：02-23496050

聯絡人：張若婷

聯絡電話：02-23496054

電子郵件：c1128@mail.caa.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0日

發文字號：空運安字第10950325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交通部書函、環保署函、會議紀錄、會議簡報) (1095032574-0-0.pdf、

1095032574-0-1.pdf、1095032574-0-2.pdf、1095032574-0-3.pdf)

主旨：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檢送109年10月30日召開之「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研商會」會議紀錄一案，轉請查照。

說明：依據交通部109年12月7日交路字第1090034369號書函轉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11月25日環署授化字第1091022142號

函辦理(影附原函及附件)。

正本：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請轉知所屬會員）、高雄國際機場航空公司

代表聯席會（請轉知所屬會員）、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請轉知所

屬會員）、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請轉知所屬會員）、中華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立榮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華捷商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天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騰達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大鵬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永儲股份有限公司、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航勤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勤股份有限公

司、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飛機維修股份有限公司、華夏航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內政部警政

署航空警察局

副本：本局航站管理小組、本局所屬各機關(含丁等航空站)（以上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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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書函

地址：100020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真：02-23899887

聯絡人：黃于嘉

聯絡電話：02-23492171

電子郵件：ych@motc.gov.tw

受文者：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7日

發文字號：交路字第10900343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1090034369-0-0.pdf、1090034369-0-1.pdf、1090034369-0-2.pdf)

主旨：關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檢送109年10月30日召開之「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研商會」會議紀錄一案，轉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11月25日環署授化字第10910

22142號函辦理。(原函及附件影附供參)

正本：部屬各機關

副本：本部航政司、郵電司（含附件） 2020/12/07
1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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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 

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10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 

二、地點：板橋區農會第 5 演講廳（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1 號

13樓） 

三、主席：謝局長燕儒（陳副局長淑玲代）          紀錄：謝泊諺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簡報：略（簡報資料詳如附件） 

七、書面意見及現場發言摘述： 

（一）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建議可於申請系統加入審查費試算功能。 

（二）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修正條文第 3 條附表 1 所指證件變更之增列原物質成分含

量，是以增列每一濃度區間計費？或以物質計算而不論增列

幾組濃度區間？ 

（三）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臺南隊 

修正條文第 5條附表 3中，申請應變機構認證之實測審查費，

其認證申請書所列之 5大基本服務項目（災情評估與行動計

畫研擬、區域劃分與危害偵檢及安全防護作業、熱區常壓容

器緊急應變作業、人員除污作業、環境二次污染與災後復原），

是否歸類為 1大服務項目？ 

（四）臺灣區電線電纜工業同業公會 

修正條文第 4條附表 2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

錄申請項目，「標準登錄」之審查費用為新臺幣 5萬元，本會

建議降低本項收費標準，減至新臺幣 1萬元或更低（新臺幣

5,000元），以減輕應完成多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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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口商）負擔。 

（五）益協實業有限公司 

希望簡化收費程序，降低收費標準。 

（六）昭和特殊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條文第 5條附表 3所指涉及之現勘所在位置 1處，係指

同一門牌？ 

（七）臺灣引能仕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新收費標準預計何時施行？ 

2.繳費方式及繳費證明上傳之流程能否簡化？如線上繳費後

即可由系統上傳繳費證明。 

（八）永灃環境管理顧問公司 

低關注聚合物完成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並申請保密之後，若

提早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其尚未用罄之新化學物質

保密年限，於納入上述清冊後能否繼續使用？ 

（九）未署名書面意見 

關注化學物質核可文件之申請費用，是否與毒性化學物質相

同？ 

（十）現場發言摘述 

1.修正草案將於發布日起施行，業者可能於新標準施行後才

申請，屆時如出現未預期之狀況也已不及修正，是否能給

予業者緩衝期？或預告收費標準下次修正之時間點？ 

2.請問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相關案件，能否與化學物質登

錄申請案相同，可逕至便利商店繳費，以取代現行以匯票

或匯款繳費之模式？ 

（十一）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回應 

1.目前化學物質登錄申請案，均由申請人逕至線上系統辦理，

而申請項目之總審查費，均於系統自動產出繳費單，無須

另行計算。化學物質登錄以外之申請案，未來可研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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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費試算功能之可行性，提供申請人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參考。 

2.修正草案除新增項目外，修正項目均為降低收費標準或簡

政便民之規定。 

3.修正條文第 3條附件 1所述增列原物質成分含量之申請項

目，係以物質種類為計費單位。 

4.關注化學物質與毒性化學物質之核可文件申請費相同。 

5.因原申請項目為「新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與納入清

冊後申請之「既有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為不同申請

項目，且兩者保密最高年限不同，故無法抵換或轉移。 

6.現勘所在位置數量非以門牌數計算，應考量設備之地點，

以駐所位置進行認定，如僅因空間考量放置部分設備或車

輛，距離不遠僅於駐所附近，可酌以個案認定為 1 處。應

變、諮詢機構之認證，應向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服務區域涉及 2 直轄市、縣（市）以上者，

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7.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

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應變機構應

執行之相關業務包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發生事故

時，於事故現場進行安全防護、緊急應變、偵檢、復原等

作業事項，故目前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

應變機關（構）認證申請書」中所列之 5 大基本服務項目

（災情評估與行動計畫研擬、區域劃分與危害偵檢及安全

防護作業、熱區常壓容器緊急應變作業、人員除污作業、

協助防止環境二次污染與災後復原）應為基本必備能力，

認證時統一收取基本費用，若具備其他特殊技術及設備之

服務項目能力（如：熱區容器運輸等應變作業），則另外現

勘及實作測試並依增加之項目數量增收認證費用。 

8.通常為新增之管制措施方有緩衝期之設計，給予受衝擊之

管制對象足夠因應之調整時間。惟因本修正草案係收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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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且除新增項目外，修正項目均為降低收費標準或簡政

便民之規定，其有利於申請者，應無設計緩衝期之需要。 

9.依規費法第 11條規定，應每 3年至少檢討 1次收費標準，

故下次預計於本次修正條文發布施行後 3 年檢討，然經檢

討後如無修正之必要，則將不予修正。 

10.現行化學物質登錄係向本署申請及繳納審查費，而申請人

可至便利商店繳費；惟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申請相關

案件，係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

審查費，因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會計及財政系統

各自獨立，於未整合前尚無法比照化學物質登錄申請案繳

納費用，仍須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辦理。 

八、結論： 

1.對於本次修正草案內容有其他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會

後 1週提出。 

2.各單位所提意見或建議，將納入研析參考，或於相關條文

之說明欄補充必要之論述。 

九、散會：下午 4時整。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
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

修正草案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09年10月30日



簡報大綱

修正重點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1

2

• 化學物質登錄

修法緣起

• 應變、諮詢機構認證



修正緣起

3



草案訂修必要性
＊ 因應母法修正，修正授權法律名稱及依據條次，一併修正本

標準名稱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費收費標準」

＊ 新增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構認證收費

＊ 另依據規費法第11條，定期檢討收費基準。

 授權依據

 新增項目

 定期檢討

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

化學物質登錄

應變、諮詢
機構認證

4



草
案
架
構

一、法源依據

二、本標準所訂規費範疇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審查費額（附表一）

五、應變、諮詢機構認證審查費額（附表三）

四、化學物質登錄審查費額（附表二）

六、各項證書費額（附表四）

七、主管機關主動通知換發免收費

八、本標準施行日

5



重點說明以表格整併相關費額規定

附表一

• 現行條文第3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項目審查費

附表二

• 整併現行條文第4條、第5條及第6條化學物質登錄相關項目審查費

附表三

• 新增修正條文第5條應變、諮詢機構認證相關項目審查費

附表四

• 現行條文第7條證書費

6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重點說明

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

因應管理
辦法修正

重點說明

109.01.15
發布修正

增列關注
化學物質

調整展延
收費邏輯

多物質
一證

事後變更
項目免收

8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原列於管理辦法） 各級主管機關受理前項合
併申請運作許可證、登記
文件或核可文件者，以收
費最高者收取審查費。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許
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3
條第3項移列本標準

 增列為第3條第2項

重點說明
依管理辦法合併申請之計費方式條文移列

修正條文

第3條
9



重點說明
多物質一證作業，審查及證書費減少

範例：某廠申請3項物質之運作許可證

新申請

展 延

舊制 （3張 證） 新制 （1張 證）

證書費 1,000 ×3
＋審查費 3,600 ×3

＝ 13,800

證書費 1,000 ×3
＋審查費 1,800 ×3

＝ 8,400

證書費 1,000 ×1
＋審查費 3,600 ×3

＝ 11,800

證書費 1,000 ×1
＋審查費 1,800 ×1

＝ 2,800

新申請按物質逐個審查

展延審查整體許可證

修正條文

附表1
10



重點說明
列明實務上變更主要項目，更臻明確

申請項目 許可證 登記文件 核可文件

證
件
變
更

增列貯存場所 1,000元 ─ 400元

增列原物質成分含量 每種物質1,000元 每種物質 700元 每種物質 400元

增列其他物質 每種物質3,600元 每種物質2,400元 每種物質1,200元

其他內容。但變更運作人、
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運作
場所全廠（場）配置圖與
內部配置圖或停止運作原
物質成分含量，不收費。

1,000元 700元 400元

依管理辦法附表6
敘明變更項目；涉
及物質者按種數計

依管理辦法第7條，
事實發生後始須變
更項目，屬備查性
質，不收費

證件整併，停止運
作原物質（即原廢
止）不收費

費額原則未變動

備註：運作場所遷移，屬製造、使用或貯存場所遷移，或輸入、販賣營業場所遷移至原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管轄區域外，依重新申請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
案件，收取審查費。

依管理辦法第9條
註明地址變更情境

修正條文

附表1
11



化學物質登錄

重點說明

12



鼓勵
替代測試

利害關係
人意見

因應登錄
辦法修正

刪除
登錄文件

「得」
納入清冊

指定既有
標準登錄

重點說明

保密展延
費用區隔

13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
物質資料登錄辦法

108.03.11
發布修正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第5條第1項第4款
四、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文件變更：
(一)標準登錄：新臺幣1,500元。
(二)簡易登錄：新臺幣1,000元。
(三)少量登錄：新臺幣500元。
第7條第4款 (證書費)

四、登錄文件：新臺幣200元。

刪除

不再發給登錄文件
刪除有關登錄文件之規定

第5條第2項
前項第四款僅變更登錄人基本資料者免收審查
費。
第5條第4項
登錄人同時申請新化學物質登錄文件展延及變
更時，僅依其中收費標準最高者收取審查費。

刪除

登錄人主動維護更新，資料
變更無涉審查行政作業
刪除變更審查費相關規定

第6條第2項
前項申請保密或展延保密期間之登錄資料超過
4項時，審查費僅收取新臺幣5萬元。

刪除
保密項目無超過4項可能
刪除超過4項收費上限規定

重點說明
配
合
登
錄
辦
法
刪
除
部
分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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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附表2

重點說明
新增項目及下修部分費額申請項目 既有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

第一階段登錄 100元 ─

標準登錄 50,000元 50,000元

簡易登錄 ─ 20,000元

少量登錄 ─ 2,000元

核准標準登錄之展延 ─ 2,000元

核准簡易登錄之展延 ─ 1,000元

核准少量登錄之展延 ─ 1,000元

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 ─ 1,000元

資料保密 每項資訊12,500元 每項資訊12,500元

資料延長保密 每項資訊10,000元 每項資訊10,000元

2,000元

12,500元

依登錄辦法第14條，
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期滿「得」納入清冊，
故有展延可能

考量 登錄制度實施後，
實務運作經驗在資料
審查及管理所需成本
因素，調整費額

15



既化標登
早期登錄

指定期限屆滿
前一年前提出

同時符合多項條件，優惠百分比率加乘合併計之

最多約42折

替代測試
方式登錄

毒理資訊皮膚刺激性/腐蝕性或
眼睛刺激性以體外試驗、結構活
性關係推估或交叉參照資料申請
登錄者

75折

中小企業

修正條文

附表2
備註

現行優惠 新增優惠

優惠比率
鼓勵儘早完成指定既有物質標準登錄及替代測試

16



應變、諮詢機構認證

重點說明

17



重點說明
• 參考本署環評、
清除處理機構、
環境檢測機構
等審查收費方
式及費額

• 徵詢三區技術
小組及諮詢中
心等意見

收
費
架
構

審查
三階段

書面
現勘

實測

機構
類別

應變

諮詢

計價
方式

所在
位置數

服務
項目數

規
劃
過
程

18



審查費及證書費

書
面

申請
應變機構 30,000

諮詢機構 20,000

變更
或異動

僅機構名稱、負責人姓名、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事項變更

5,000

涉及其他變更或異動 10,000

現
勘

申請 現勘所在位置1處
36,000

（每增加1處增收20,000）

變更
或異動

涉及之現勘所在位置1處
24,000

（每增加1處增收12,000）

實
測

申請

應變機構

服務項目未達6項 100,000

服務項目6項以上
每增加1項增收20,000

（增加6項以上者，以6項計算）

諮詢機構

服務項目未達6項 70,000

服務項目6項以上
每增加1項增收10,000

（增加6項以上者，以6項計算）

變更
或異動

應變機構

未涉及服務項目變更 30,000

涉及服務項目變更
每變更1項增收10,000

（變更6項以上者，以6項計算）

諮詢機構

未涉及服務項目變更 20,000

涉及服務項目變更
每變更1項增收5,000

（變更6項以上者，以6項計算）

1,000 /件

證書費
2. 現勘審查

所在位置

1. 書面審查

申請項目

3. 實測審查

服務項目

修正條文

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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